
 

本會檔號 : (20180404) IN AU1213 

 

特別通告  05 / 2018 
有關<<延長在 2000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之間

入職的公務員的服務年期>>諮詢文件  

 

 就有關諮詢文件，內容已歸納了以下主要要點以便會員參考並作出合適決定。會員亦可參

考夾附由公務員事務局製作的簡報已獲取額外資訊。 

 

背景 

為協助公務員隊伍應付未來香港人口變化所帶來的挑戰，政府現正擬議讓在 2000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之間入職的現職公務員選擇延遲到下述年齡時退休：  

(a) 文職職系 65 歲；以及 

(b) 紀律部隊職系 60 歲（不論職級）。 

 

對象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之間入職，並在選擇方案推出當日仍然在職的公務員在

選擇方案推出當日正作最後延長服務或較最後延長服務為長的繼續受僱獲確實按長期聘用條款

聘任後才獲邀作出選擇。 

 

政府建議 

假若選擇延遲退休的合資格公務員，應由實行日期起轉移至適用於 2015 年 6 月 1 日或之後入職

人員的公積金計劃供款表（見下表）。 

註：相等於基本薪金 2.5%的特別紀律部隊供款，是政府按上述累進供款率所作供款以外的供款，    

    適用於屬公積金計劃的紀律部隊人員（不論其最初受聘日期為何）。 

 

 

 

 

 

 

 

 

 

 

 



 

 

聘用條款為何 

公務員公積金計劃是適用於在 2000 年 6 月 1 日或之後入職而其後按新長期聘用條款受聘的公務

員退休福利制度。公務員只要完成無間斷服務年期，政府會以相應的累進供款率作出供款，當

中包括有政府強制性供款、自願性供款及特別紀律部隊供款三個組成部份。 

 

合資格人士須何時作出選擇 

選擇期為期一年；選擇期屆滿後仍未回覆，將會被當作已選擇不延遲退休；作出選擇後不可撤

回；可在選擇期內任何時間選擇；以及選擇會在選擇期屆滿後的短時間內生效。 

 

提取供款安排 

選擇延遲退休的合資格公務員可在下列情況（或其他指定情況）下，提取政府按公積金計劃作

出的自願性供款和特別紀律部隊供款的累算權益： 

(a) 當他達到 60 歲（就紀律部隊職系而言）或 65 歲（就文職職系而言）新退休年齡退休時；或 

(b) 當他在給予所需通知後，於延長服務期內提早退休時；或  

(c) 當他在最少連續服務滿十年後辭職時（紀律部隊人員如在達到原來退休年齡前辭職，便不會    

   獲發特別紀律部隊供款的累算權益）。 

 

其他相關事項  

建議不論合資格公務員是否選擇延遲退休，繼續受僱機制應繼續適用於他們。建議選擇延遲退

休的公務員在達原來退休年齡後的服務年期，應繼續算作在決定他們是否符合資格獲考慮晉升

時所需的實際服務期。 

 

諮詢期結束 

請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以郵寄（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西翼 8 樓公務員事務局聘

任政策部）、電郵（views_retirement@csb.gov.hk）或傳真（2530 1265）方式向公務員事務局提出

意見。 

 

如有任何查詢或意見提出，請與本會聯絡。 

 

 

 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 

理事會 謹啟 

            二零一八年四月七日 


